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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海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 

的提示性公告之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8 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

<海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的提示性公告》,现根据

2018 年 5 月 9 日公司收到《关于对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8〕第 95 号），针对相关内容

进行回复并补充公告如下： 

1．你公司在公告中称，该项目的总投资额约为 287.80 亿元，拟

于 2018 年开工，2020 年完成。但根据你公司披露的 2018 年一季度

报告，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你公司总资产仅为 64.81 亿元，净资

产仅为 39.78 亿元，货币资金仅为 5.9 亿元，且存在重要在建工程需

要后续投入。请你公司详细说明该项目大额投资的资金来源以及项目

在 3 年内完成的可行性，公司对重大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具体情况

以及相关内控是否存在重大缺陷，公司公告中对相关风险的揭示是否

准确、完整、充分到位，是否不存在误导性陈述。 

回复： 

(一)项目符合国家政策、有利于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和发挥公司自身优势，具备可行性 



2018 年 4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

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海南广大干部群众要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发挥自身优势，大胆探索创新，着力

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争创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让海南成为展示中国风范、

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靓丽名片。” 

2018 年 4 月 14 日，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将海南战略定位为“三区一中心”——全

国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在建设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方面，要求创新促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体制机制，

推进旅游消费、医疗消费、文化消费、体育消费和博彩消

费。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的精神，并结合海南具备发展

赛马产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及公司具有丰富土地资源的

竞争优势，公司拟以马文化和旅游融合作为切入点，发展

马产业，建设海南国际赛马娱乐文化小镇项目，推进供给

侧改革，推动产业发展，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助力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基于上述因素影响和考虑，为抢占发展机遇、赢得市

场先机，公司组织编制了《海南国际赛马娱乐文化小镇项

目建议书》（以下简称“《项目建议书》”）及向政府有关

机构申报并获得了《海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以下

简称“项目备案”）。 

（二）项目可通过自筹、招商等多渠道获取建设资金 

《项目备案证明》所列总投资额为 287.8 亿元，既包

括公司自主投资的项目也包括招商项目。对于自主投资的

项目所需的建设资金，待项目成熟后，公司不排除考虑通

过自有、自筹（包括但不限于发行股份、银行信贷）及寻

求战略合作伙伴等方式分期分步多渠道获取资金。在项目

备案中，公司所申报的相关内容均依据《项目建议书》作

出的项目初步、早期的投资设想，具体落实情况需根据海

南省相关产业政策和公司后期的策划方案进行调整，并随

之申报调整《项目建议书》的有关内容。公司将积极推进

项目的建设，但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不可控，公司不排除

存在项目资金不足，项目周期延长的风险。 

（三）公司内控不存在重大缺陷 

因目前该项目仅处于前期阶段，存在诸多因素影响和

不确定性。公司目前所推进的工作有： 

（1）3 月 19 日聘请留美归国马业技术专家李卫平先生（中

国马业协会第一届及第二届理事、马心理师、速度赛马调教师）

担任公司赛马娱乐文化产业的专职顾问。 

（2）4 月 15 日公司组织高管专题研究、布署打造海南国际



赛马娱乐文化小镇的相关工作。正式成立赛马项目专项工作领导

小组。并与广州一马赛马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意向协议》，

于 4月 16 日提交披露相关公告。 

（3）4 月 16 日启动对拟开发土地进行全面清查摸底，测绘

地形地貌和编制初步规划布局。该项工作仍在进行中。 

（4）4 月 17 日公司与澳大利亚赛马娱乐集团、美国赛马娱

乐协会接洽，经多轮沟通，公司拟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5）4月 21 日—4月 22 日，通过战略合作伙伴广州一马赛

马有限公司，公司钟金雄总裁、唐山荣副总裁等高管及规划建筑

设计机构人员对香港赛马会、赛马博物馆、沙田赛马场、跑马地

赛马场等进行参观，了解并学习了“赛马”建设、功能、营运及

管理等相关情况。公司考察组针对考察情况，形成了《香港赛马

系列考察报告》。 

（6）4 月 25 日协调海口市政府召开罗牛山农场土地（含项

目用地）“多规合一”的空间优化和建设用地开发边界界定的专

题会议。 

（7）4 月 25 日完成《海南国际赛马娱乐文化小镇项目建

议书》编制工作，并于 4 月 26 日向政府相关部门申请项目备

案。 

（8）4月 27 日项目备案通过政府相关部门审核。 

（9）5月 8日公司披露项目备案情况。 

（10）5 月 8日公司启动策划定位咨询机构的比选工作。 

公司将持续推进项目的详细策划定位、项目可研、规

划设计等，对项目中的拟建项目进行落实和确定。同时寻



求战略合作伙伴共同努力打造项目。由于目前项目还未形

成可行性研究报告，尚不具备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审议的条件。待项目有关内容进一步细化、可落地，公司

将组织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有关事项，公司内控不

存在重大缺陷。 

（四）公司已在公告中准确、完整、充分地对相关风险

的进行提示，不存在误导性陈述 

公司已在《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海南省企业投资项目

备案证明>的提示性公告》中披露说明并做了风险提示“1、

本项目仅为前期阶段，相关事宜尚需进一步研究、论证、

确定，项目是否能够顺利实施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2、本

项目受政策风险、市场风险、环境风险和资金风险等因素

影响，但目前总体风险可控。3、本项目具体实施需经公司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进行。”，不存在误导

性陈述。 

2．请结合该项目获得政府备案的时间以及你公司具体获悉或者

理应知悉相关备案证明的时间，说明公司对该项目获得备案证明的披

露是否及时。 

回复： 

公司于 4 月 26 日正式提交项目备案的有关申请，4 月

27 日知晓备案通过审核。因五一假期影响及经办工作人员

对信息披露业务了解不充分，未及时告知证券部。证券部

于 5 月 7 日收到立项批复复印件，即着手编制相关公告，

经领导签批后于 5 月 8 日午间披露《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



海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的提示性公告》。除因五一

假期及沟通不畅等因素外，公司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

务。 

3．请说明你公司对于“海南国际赛马娱乐文化小镇”项目的内部

决策程序及进程情况，是否符合《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

于重大投资的内部控制的相关规定。 

回复： 

因项目处于前期阶段，受政府政策、项目的概念方案

设计、项目明确定位、城市控规调整等诸多方面存在较多

不确定性的影响，尚不具备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

议的条件，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履行相关审议程序；

同时将根据《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做好重大投资

的内部控制相关工作。 

4．请你公司说明并补充披露 4 月 17 日首次披露签署合作意向协

议后的相关进展情况。 

回复： 

4 月 17 日公司披露与广州一马赛马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

作意向协议》后推进了以下工作： 

（1）4 月 17 日公司与澳大利亚赛马娱乐集团、美国赛马娱

乐协会接洽，经多轮沟通，公司拟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2）4月 21 日—4月 22 日，通过战略合作伙伴广州一马赛

马有限公司，公司钟金雄总裁、唐山荣副总裁等高管及规划建筑

设计机构人员对香港赛马会、赛马博物馆、沙田赛马场、跑马地

赛马场等进行参观，了解并学习了“赛马”建设、功能、营运及



管理等相关情况。公司考察组针对考察情况，形成了《香港赛马

系列考察报告》。 

（3）4 月 25 日协调海口市政府召开项目用地“多规合一”

的空间优化和建设用地开发边界界定的专题会议。 

（4）4 月 25 日完成《海南国际赛马娱乐文化小镇项目建议

书》编制工作，并于 4月 26 日向政府相关部门申请项目备案。 

（5）4月 27 日项目备案通过政府相关部门审核。 

（6）5月 8日公司披露项目备案情况。 

（7）5月 8日公司启动策划定位咨询机构的比选工作。 

公司将继续积极推动本项目，但由于本项目仅为前期阶段，

相关事宜尚需进一步研究、论证、确定，项目是否能够顺利实施

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5．请详细说明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如有，请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截止目前，因本项目开展所需的土地为公司自有土地，

项目现处于前期阶段，除了签署合作意向协议和项目备案

以外，公司未进行其它实质的项目合同或项目建设等相关

事宜，项目整体风险可控，不存在其它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 

6．请提供涉及上述事项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并对相关内幕

信息知情人的股票交易情况进行自查。 

回复： 

经公司自查，在知悉本项目过程中，相关内幕知情人



除罗卓辉于 5 月 2 日购买公司股票 2600 股以外，均未买

卖公司股票。 

 经问询了解，罗卓辉向公司出具《承诺函》，其表示：

（1）其对内幕信息的相关知识了解不足，未能充分掌握相

关监管要求。本次购买公司股票，是基于对近期海南板块

各股下跌情况的理解判断而购买公司股票，本次股票交易

金额仅占其个人证券帐户总金额的 15%。对此其本人深表

歉意，并在今后将加深个人学习，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2）其承诺自购买之日起半年内不卖出本次购买的 2600

股公司股票；（3）其承诺在知悉本次内幕信息过程中遵守

了保密义务，未建议他人（包括但不限于近亲属和朋友）

买卖公司股票。 

在项目信息披露过程中，虽然出现了部分瑕疵，但总

体而言公司已在积极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和内幕信息保密工

作。 

今后，公司将持续强化和落实相关规范运作，提升管

理水平，加强员工教育，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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